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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115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115 年 1 月 30 日經標高秘字第 1150050499 號函訂定 

壹、計畫依據 

一、 行政院 106 年 1 月 9 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頒「政府服務

躍升方案」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二、 經濟部 113 年 9 月 5 日經綜字第 11301409590 號函頒修正「經濟部

提升服務效能實施計畫」。 

三、 標準檢驗局 115 年 1 月 28 日經標秘字第 11590001160 號函訂定之

「115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貳、計畫目標 

掌握內外在環境轉變及民眾對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強化機關服務作為與

政府施政連結性，扣合本局「標準最適化、計量準確化、檢驗優質化、商

品安全化、行政效能化」之施政主軸，兼顧數位創新加值及社會創新共融

之內涵，提升為民服務效能，使民眾享有便捷、創新及包容之政府服務。 

參、實施對象 

本分局各單位。 

肆、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 

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主辦單位 具體推動作法 

一、 完備基礎

服 務 項

目，注重服

務特性差

異化 

(一) 作業標準化與

服務一致性。 

各單位 制修訂品質手冊、作業程序、申請書表範例

等標準化文件，並於業務一致性會議提執行

面問題，適時檢討、修正，以確保業務執行

之一致性及正確性。 

(二) 提升服務資訊

透明度。 

報驗發證科

金門辦事處 

澎湖辦事處 

1. 網站設置業務查詢、業務申辦、網路 E

櫃台等專區，提供服務項目、業務承辦資

訊、相關法規、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書表範例等供民眾查閱，以及網路申辦、

繳費、印證系統連結，便捷業者使用。 

2. 現場及網路提供各種申辦書表及填寫範

例，供業者及民眾使用及參考；另櫃台設

置雙螢幕，引導業者檢視申辦內容妥適

性。 

3. 提供多元案件查詢管道，如現場、電話、

網站等，方便民眾查詢案件處理進度，並

應用行動條碼 QR Code 功能連結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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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主辦單位 具體推動作法 

(三) 提高服務人員

專業度。 

報驗發證科

金門辦事處 

澎湖辦事處 

1. 辦理各類專業教育訓練，強化服務流程及

相關法規之專業與熟悉程度。 

2. 櫃檯服務人員主動引導及協助民眾檢查

各項資料，並告知相關作業流程。 

( 四 ) 因 應 業 務 屬

性，提供優質

服務。 

各單位 1. 訂定內部控制作業項目，並透過各類業務

查(稽)核作業，提升服務品質。 

2. 每年實施實(試)驗室安全衛生內部稽核

1次，透過內部稽核結果，適時採取矯正

及預防措施，以維持各項作業之有效性，

創造安全舒適之工作環境。 

3. 檢驗標準變更時，主動赴轄區業者處說明

換證事宜，並記錄於檢驗標準改版廠商服

務履歷表，持續追蹤至換證完成。 

4. 因應代辦報驗一站式服務商業崛起，持續

與轄區新興網路服務型態公司建立良好

溝通管道，提供協助及輔導，發展優質服

務。 

二、 重視意見

回饋及參

與，力求

服務切合

民眾需求 

(一) 納入民眾參與，優

化服務措施。 

各業務單位 1. 持續推動「外銷水產品產官學鱻聯盟」服

務，透過跨機關合作及公私協力，提供客

製化、專人、主動等優質服務。 

2. 持續推動「油量檢定優化措施」服務，透

過公私立協同合作，提供快速便捷檢定優

質服務，降低業者時間及人力成本。 

3. 辦理商品檢驗與報驗發證業者座談會，聽

取業者意見，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服務。 

(二) 運用調查機制，瞭

解服務評價。 

各業務單位 1. 透過總局意見信箱電子信件、鱻時批系

統、問卷調查及民眾陳情、說明會等管

道，蒐集問題及需求，作為決策或為民服

務指引。 

2. 依總局秘書室每 2 年統籌規劃之顧客滿

意度調查結果，檢討既有服務措施，瞭解

民眾需求，提升服務便捷度，以做為未來

各項業務規劃、推動及為民服務改進之參

考依據。 

三、 便捷服務

遞送過程

與方式，

提升服務

(一) 減省申辦案件之

書表謄本。 

各業務單位 1. 檢討紙本文件檢附必要性，提高業務申辦

便捷度。 

2. 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並於報驗申請書填

具型式認可證書證號者，可免附型式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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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主辦單位 具體推動作法 

便利性與

可近性 

證書影本。 

3. 外銷水產品特約檢驗業務全面無紙化，廠

商上傳原料審核文件、HACCP 計畫書及缺

失矯正報告至本局外銷水產品(EFS)系統

後，由審核人員線上審核，節省紙本耗費

及寄送時間，提高申辦效率。 

(二) 共享政府資源，提

供整合服務。 

各業務單位 1. 蒐集、整合各國、漁業署、衛福部及本局

等與外銷水產品供應鏈規定，由專人負責

與漁業署等相關單位保持聯繫，迅速回

復、解決業者疑問。 

2. 設置「線上查詢事項簡復通知」系統：申

請人可於線上上載文件，由業務科於線上

審核，減少紙本辦理及來回奔波時間，申

請人依線上查詢結果，直接向關務署申請

通關，關務署亦可由系統查證案件資訊。 

3. 整合公用事業跨機關度量衡器(電表、水

表及瓦斯表)申請糾紛鑑定便民服務，民

眾透過公用事業單位服務櫃台，可郵寄申

請糾紛鑑定文件及規費，減少奔波不便。 

(三) 考量服務對象，提

供適性服務。 

各業務單位 1. 鋼纜專案申請所需業者提供之文件，改

採電子化作業，便捷又省時。 

2. 宣導轄區業者或民眾使用「線上查詢事

項簡復通知」系統，以利業者網路申辦

品目疑義判定，迅速向關務署高雄關各

分關申請通關事宜，亦提高偏遠或交通

不便地區民眾的服務可近性。 

3. 依產業分佈特性及服務對象屬性(如石

化業、鋼鐵業等)，設置質量校正專業實

驗室，並提供預約制度，延伸服務據點。 

4. 業者如有申辦系統操作問題，將提供線

上使用手冊或電話一對一教學講解。 

5. 因應轄區多傳統小型產業及家族企業，

對資訊能力與線上操作較薄弱之驗證認

可案件業者，提供電話一對一教學。 

6. 商品安全放送團持續辦理商品安全到府

宣導，針對學校及機關團體特性設計教

案，行銷商品安全知識。 

7. 根據不同受眾需求，製作客製化宣導內

容，推廣高風險商品(如行動電源、除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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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主辦單位 具體推動作法 

機)安全知識。 

四、 開放政府

透 明 治

理，優化

機關管理

創新 

(一) 建構友善安全資

料開放環境。 

各業務單位 1. 分局網頁提供各類申請表格下載，及活動

訊息、活動新聞稿等資料上傳，並有網頁

負責人定期更新網頁資料。 

2. 網站設置資訊公開專區，依法公開相關資

訊供民眾查詢，並規劃業務查詢、業務申

辦、網路 E櫃台等專區，提供服務項目、

業務承辦資訊、相關法規、申辦業務標準

作業流程、書表範例等供民眾查閱。 

3. 外銷水產品(EFS)系統提供各國衛生證明

格式範本，業者輸銷前可持範本與輸入國

當地進口商接洽，預先確認通關事宜。 

(二) 促進民眾參與，強

化政策溝通。 

各業務單位 1. 以鱻時批系統，即時通知轄區業者最新法

規及教育訓練訊息，強化政策溝通。 

2. 辦理應施檢驗商品說明會時，蒐集民眾及

業者意見彙整並呈報，以強化政策溝通。 

3. 邀請業者參加業務座談會或說明會，納入

民眾參與服務之設計規劃。 

(三) 檢討內部流程，簡

化行政作業。 

各單位 1. 於總局召開一致性會議時，針對內部作業

及法令合宜性提出建議，完善管理制度。 

2. 定期辦理科(室)務會議，檢討業務相關流

程或規定，並透過各種業務查核，檢討改

善作業流程。 

3. 辦理事務管理工作檢核，包含出納、車輛

管理、物品管理及國有公用財產管理等事

項，檢討、改善作業流程及加強管理，提

高工作效率。 

五、 掌握社經

發 展 趨

勢，專案

規劃前瞻

服務 

(一) 發掘關鍵議題，預

為因應規劃。 

各單位 1. 針對新列檢產品辦理專業教育訓練，強化

服務流程及相關法規之專業與熟悉程度。 

2. 主動發掘檢驗行政之改進與建議：對於業

者線上申辦作業開放查詢及解除限制程

序等相關策進作為，研擬配套法規、鬆綁

政策目標，以符合實際需要。 

(二) 運用人工智慧，創 各單位 1. 研提業務改善計畫，並導入 AI 等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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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 執行方法 主辦單位 具體推動作法 

新數位服務。 技術；不定期辦理相關訓練課程，提供

同仁多元學習管道。 

2. 運用 AI 文字辨識及比對技術於市場檢

查業務，導入電子化流程取代傳統紙本

紀錄，提升市場檢查效能。 

3. 積極推動「多用網路、少用馬路」，鼓勵

業者採線上申辦案件，以加速商檢電子

化，使行政櫃檯在淨零路上扮演重要協

力角色。 

(三) 跨域整合，引進社

會資源。 

各單位 1. 聚焦浮式風機平台基座設置與維護使用

防鏽蝕、抗汙塗層含海洋汙染物之規範，

與相關法人合作進行文獻蒐集、彙整，研

究開發海洋汙染物之檢測方法。 

2. 善用民間資源、民間團體合作，引進計量

技術人員，共同推動「油量計檢定簡化措

施」，減少檢定人力及時間成本。 

3. 賡續推動大眾運輸免費刊登商品檢驗廣

告，導向公車以外運輸工具(包括營運調

度場站或候車、船、機空間)等納入洽談

合作對象，朝陸海空全方域佈署。 

4. 維護網路消費商品安全，持續與所轄平臺

(PChome、PayEasy、樂天、生活市集)合

作敦促賣方(企業經營者)於網頁揭露商

品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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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實施步驟 

一、 本分局應依本局執行計畫研訂分局之執行計畫報局核備後，公開於

機關網站及服務場所。 

二、 應以創新思維、社會共融精神，審酌服務需求及業務特性研訂年度

執行計畫，內容應包括計畫依據、目標、實施對象、執行策略及具

體推動作法、實施步驟、考核作業、獎勵方式等項目。 

三、 研訂年度執行計畫時，應盡可能具體明確，以量化方式呈現，優先

開發更有創意的服務作為，發揮機關特色。 

陸、考核作業 

一、 平時查核： 

(一) 本分局應依執行計畫，配合「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之評核項

目及標準，於每年底前自行考核各單位提升服務效能工作辦理情

形，並督導改進。 

(二) 本分局應參酌前述作業方式與時程，自行實施考核，並於 116 年 1

月 5日前將 115 年度執行績效與成果報局。 

二、 年度查核：結合「政府服務獎」評獎作業，經濟部將組成初評小組，

據以遴選績優機關(單位)推薦參選「政府服務獎」。 

(一) 參獎機關(單位)： 

1.依據「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自行報名(本部於每年 2 月底

前調查當年度參獎機關及單位)：本分局配合總局調查作業，由

秘書室簽陳辦理。 

2.由本部就具獲獎潛力之機關(單位)指定參選。 

(二) 評核日期：本分局如經推薦參選「政府服務獎」，應配合當年「政

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規定主管機關推薦參獎作業時程辦理。 

柒、獎勵方式 

一、 自行考核：本分局得依業務需求，就自行考核結果辦理獎懲；並公

開考核結果改進情形。 

二、 參與「政府服務獎」敘獎原則： 

(一) 獲頒「政府服務獎」機關(構)：主要承辦人員記大功 1次；首長(主

管)、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記功 1次。 

(二) 獲頒(獎狀)入圍實地訪查機關(單位)：主要承辦人員記功 1次；首

長(主管)、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嘉獎 2次。 

(三) 經本部薦送參選惟未入圍機關(單位)：主要承辦人員嘉獎 2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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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主管)、其他有功人員、上級機關輔導有功人員最高嘉獎 1次。 

(四) 本局輔導有功人員嘉獎 1次。 

(五) 同時符合前開各項規定者，以最高額度辦理敘獎，不得重複敘獎。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